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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3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华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8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概述 

1、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

2017 年 5 月 17 日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

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为进一

步推进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华智联”） “大华

智慧产业园”的项目建设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61,000 万元对大华智联进

行增资，本次增资中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发展基金”）放

弃同比例增资权。增资完成后，大华智联的注册资本将由 50,000 万元增至 111,000

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90.09%的股权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出资方式： 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61,000 万元对大华智联进行增资。 



2 

 

（二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833417925444 

住所：杭州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桥路 2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傅利泉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2 月 6 日 

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的生产、销售；计算机软件、电子产品、

通讯产品、数字安防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成果转让；自有房

屋租赁；餐饮服务；货物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行政法

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。 

2、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

1）本次增资价格按照 1 元/股确定。 

2）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股东名称 

增资前 增资后 

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9,000  78.00% 100,000  90.09% 

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1,000 22.00% 11,000 9.91% 

合计 50,000 100% 111,000 100% 

3、最近一年一期经营状况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（业经审计） 2017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30,022.22   239,486.22 

负债总额 181,556.78  192,063.26 

净资产 48,465.44 47,422.97 

项目 2016 年度（业经审计） 2017 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359,143.69  88,484.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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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-1,430.67  -1,042.47 

 

三、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规划，出于提升公司业务和运营效率的

考虑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将会提高大华智联的资金实力，缓解其资金压力、降低

其资金成本、更好地建设“大华智慧产业园”项目，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

的影响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17 日 




